各有关部门及科研人员：
    省教育厅2015年科研项目开始申报，现将相关注意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项目类别

1. 一般项目2. 重点项目3. 科技成果转化重大培育项目 4. 创新团队项目

二、申报要求

1、高校校级领导作为项目负责人牵头申报项目不超过1项，作为主研人员参加申报的项目不超过1项。

2、每个项目负责人限申报当年的科技计划项目1项。目前承担有四川省教育厅科研项目且尚未结题的项目负责人不得申报。

三、申报程序

1、2015年教育厅科研项目全部实行网上申报，网上申报的时间为9月15日—9月26日。

2、项目负责人登录 “四川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管理系统”（网址：http://211.83.32.164/ ）进行注册，科技处审核后获取申报身份。

3、本次项目申报实行限额申报，经归属部门和学校组织专家评审并获得推荐资格的（科技处通知为准），方可登录“四川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管理系统”，凭用户名和密码，进行在线填写，提交并打印申报书。
四、材料报送要求

1、一般项目及重点项目：纸质申报材料一式一份及电子文档报送归属部门。部门划分为：附属医院（含临床各院系）、基础医学院（含药学院、法医系、预防医学系）、附属南充市中心医院、管理学院（含思政部、行政）、外国语言文化系。请各归属部门评审后于9月16日将加盖部门公章的项目申报汇总表及申报人提交的材料交科技处，逾期不予受理。

2、科技成果转化重大培育项目和创新团队项目：请于9月16日将纸质申报材料一式一份直接交学校科技处。
   未尽事宜，请与科技处联系。

联系人：冯莉苹

联系电话：2242635
注：相关申报材料请登录科技处网页下载 。
                                     科技处
                              二○一四年九月一日

